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课题组 *

内容摘要：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法内涵，积极探索在全球治

理各具体领域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

然要求，也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共同使命。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全球治

理的视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国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

坚实的国际法基础，代表着先进的法学理念，为国际法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价值追

求与前进方向，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法话语权。在当代国际法中，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倡导和践行和平共处、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可

持续发展等国际法原则，提升外交中的国际法规则意识，培养人才、凝练话语，促

进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守正创新，有效解决全球性、区域性热点问题，在国际社会形

成持之以恒的充分合作，创建承载世界各国人民美好梦想的世界。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法 全球治理 国际法治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一、导语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

*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课题组系外交部于 2018 年 1 月批准设立的专题研究小

组，旨在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国际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课题组由联合国国际

法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惠康任总召集人，成员包括（依姓氏笔

画为序）江国青、张乃根、何志鹏、余敏友、张辉、易显河、秦天宝、黄志雄等国际法专家，彭芩

萱、侯芳等专家部分参与。

本文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课题组的初步研究成果，主要撰稿人为何志鹏、张

辉、余敏友、易显河、秦天宝、黄志雄。黄惠康、张乃根、何志鹏负责统稿和定稿。文中所表达

的观点系课题组成员的个人观点，不代表课题组成员就职或服务的任何机构或组织的观点。

课题组感谢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和条约法律司对课题研究工作给予的全程指导，

感谢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浙江大学光华

法学院在承办课题组内部研讨会和起草小组会议方面提供的协助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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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和精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①2018年3月，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被载入国家根本大法。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理念在国家法治层面的最高宣示，

是中国外交进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法律标志,也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②在国际层面，“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始

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双边政治宣言中，如 2018年 6月 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

斯联邦联合声明》、2018 年 6 月 10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

言》、2018年 9月 3日中非合作论坛《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

宣言》；不仅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正在向逐

步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巨大变局之下，各国都在探索

世界未来发展方向，都在寻求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在抢占

国际治理的道义制高点和主导权。中国的方案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2012年 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

世界。”“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

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③2013年 3月 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

演讲中首次提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指出：“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

为时代潮流……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

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④此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频频出现在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演讲和

文章中。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28日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

① 参见闻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学

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10月31日，第6版。

② 参见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求是》2018

年第15期,第3-6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④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

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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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①和 2017年 1月 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②，系统地阐述了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现路径，深刻回答了“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入新党

章。至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从一个理念发展为具有丰富内涵、完整体系的思

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和根本利益。经历了两

次世界大战和无数大小战争劫难的人类，共同的迫切愿望就是要让和平的薪火代

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然而，这一任务远未完

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需要国际法的固化和支撑。“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

让法治成为国际关系准则，是现代外交的一大目标，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法律保障。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法内涵，用国际法这一世界

通用语言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阐释，积极探索在全球治理的各具体领

域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然要求，也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

2017年1月20日，第2版。

③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确切含义，在 2017年 12月 1日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

近平同志作了如下概括：“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

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

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光明日报》2017年12月

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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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共同使命。①

下文拟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全球治理的宏观视角，揭示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意义，阐述这一重要思想在当代国际法体系及未来

发展中的基本内涵，探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和方式，并就如何

运用国际法助力实现上述共同愿景提出建议。

二、新时代中国外交国策的传承与发展

宪法是一个国家基本结构和基本政策的宣示，体现了国家的基本格局与发展

方略。②了解中国的外交国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传承与发展，有必要

从宪法的角度予以认知和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初始

阶段，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对峙。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

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

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

“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

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

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

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

通过《共同纲领》至 1954年颁布宪法，是我国外交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① 在中国国际法学界，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法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并已有

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李适时：《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治基础》，《中国国际法

年刊》（2017），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国际法研究》2018

年第 5期；张乃根：《试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理念》，《中国国际法年刊》（2017），法律出

版社 2018年版；张乃根：《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的若干国际法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

第 6期；李赞：《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原理与路径》，《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 6期；等

等。中国学界还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探究其中的理论与实践意蕴，参见廖奕：《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法理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研讨会”综述》，《法学评论》2017 年第 5 期；

刘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权治理”理论研讨会综述》，《人权》2017年第4期。

② 参见齐建华：《中国外交的宪法原则》，《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第3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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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渡期。《共同纲领》所确立的外交原则、方针和政策，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独

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序曲。

1954 年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54 年宪法（以下简

称五四宪法）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方针作了明确规定。

五四宪法序言宣示：“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

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我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也日见

增进，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经获得成就，今后将继续贯

彻。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

努力。”五四宪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

新时代。

1975 年宪法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延续了五四宪法的精神，并有所发展。

1975 年宪法（以下简称七五宪法）首次完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并根

据国际形势的发展，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超级大国

的霸权主义”。七五宪法规定：“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

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

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

霸权主义。”

1978 年宪法（以下简称七八宪法）在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首次

写入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②七八宪法规定：“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在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我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

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提出时最初的表述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1954年正式载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

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将第四项原则“平等互惠”修改为“平等互利”。此后，在中印、中缅联合

声明中再次使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进一步将第一项原则“互

相尊重领土主权”修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

确定，并一直沿用至今。

② 1974年 2月 22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

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

们是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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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按照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

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国

家的团结，联合一切受到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侵略、颠覆、干涉、控

制、欺负的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新

的世界大战，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事业而奋斗。”

1982 年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宪法的基本原则，总结

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吸收了国际经验，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大法。①其中，外交政策部分在继承独立自主和平

外交政策的基础上，作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八二宪法宣示：“中国革命、建设的

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

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

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

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八二宪法引领中国外交进入

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性。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经历了许多风险考

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综合国力持

续大幅提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

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③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日臻成熟，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投行，设立丝

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上合组织

青岛峰会、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联合国 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我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感召力、塑造

① 参见覃鸿坚：《论八二宪法对五四宪法的承继性》，《楚天法治》2015年第 5期，第 120

页；魏敏、罗祥文：《我国新宪法与国际法原则》，《法学杂志》1983年第5期，第16页。

② 参见常轶军：《“八二宪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保障》，《武汉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65页。

③ 参见王恬：《奋力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访外交部部长王毅》，《人民日

报》2017年8月30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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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前所未有地提升。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国家未来发展绘

制了宏伟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新时代，是奋力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

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站在了新的起点上。①

在此背景下，2018年 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6

年来，首次对宪法中有关外交政策的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②宪法序言第 12自

然段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

主义”的基础上，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项重要内容。这一修改，以载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反

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外交理论和

实践创新的主要成果，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宗旨和总目标的最高法律宣

示。

从 1949年《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到八二宪法，再到 2018

年宪法修正案，中国外交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外交宗旨始终如一；

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始终如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国

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始终如一。所不同的是，不同时期的宪法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时代特征是反帝、反殖、反

霸、反战，核心理念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八二宪法的时代特征是参与全球化、改

革开放、交流合作，核心理念增加了和平发展主题，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构建和谐世界；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时代特征是民族复兴、人类进步、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核心理念进一步增加了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时期外交的本质是一脉相承的，既体现了高度的连续性、稳

定性、权威性，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先进性、创新性。③

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的根本大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弘扬创新，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外交优良传统的提炼升华，也是中国倡

① 参见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奋力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局面》，《求是》2017年第23期，第3-7页。

② 参见张文显：《为新时代首次修宪点赞》，《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 3期，第 2页；

范进学：《2018年修宪与中国新宪法秩序的重构》，《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第16-26页。

③ 参见王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

2018年3月14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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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反映了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国际治理观和国

际秩序观，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展现了中国对坚持国际法基本原

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法律承诺，意味着中国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向国际社

会宣示关于全球治理及国际法治的中国方案。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

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尊重国际法、坚持运用和发展国际法的特征将更加

鲜明。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中国外交将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

这条主线，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运用国际法，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创造

更为有利的条件。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与意义

国际法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并随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每一时期的国

际法都反映了该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和主流价值观，并对现存国际秩序予以保

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以先

进的思想理念引领国际关系的发展，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重要，意义深远。②

（一）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但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也具有坚

实的国际法基础，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和根本利益。

中国传统文化素有“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宏伟理想，“以和为贵”“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的处世哲学，“兼爱、非攻”“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

值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协和万邦”的大国情怀，历来主张国与国之间和睦相

处，友好往来。③在其他文明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追求美好社会的思想和实践。从

① 参见张乃根：《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的若干国际法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

6期，第83页。

② 参见闻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学

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10月31日，第6版。

③ 参见张志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厚文化底蕴 中国智慧推动国际合作》，

《人民日报》2018年3月1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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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一直在探索不同形式的人类共同体。①近代以

来，世界各国不断探索构建国家间的共同体，以更好地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如

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联合国以及欧洲共同体（现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统一组织（现非洲联

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集中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体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的价

值追求，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为人类文明

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国际法上也有着坚实的基础。纵观数百年近现代史，

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国际法治逐步加强。③“从 360多年前《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确立的国家平等和主权原则，到 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

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

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

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④

（二）先进的法学理念

近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部先进国际法学理念的发展史。⑤

17 世纪初，荷兰国际法学家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奠定了国际海洋法的基

础。18世纪末，英国法学家边沁“没有法典，就没有正义”的论断，开启了国际法

法典化的编纂历程。179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中提出了“普遍

① 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的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他从社会契约论角度出发，

认为社会契约一旦缔结，“就意味着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由人民结合成的集

体，因此个人服从集体的‘公意’，也就是服从自己，人民则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参

见赵可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理论价值》，《前线》2017年第5期，第28页。

② 参见闻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学

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10月31日，第6版。

③ “就国家间关系而言，文明的进步可以被视为从武力到外交，再从外交到法律的历

史演进。”Louis Henkin, How Nations Behave: Law and Foreign Policy 1（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 1979）.

④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

2017年1月20日，第2版。

⑤ 参见黄惠康：《论国际法的编纂与逐渐发展——纪念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立七十

周年》，《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第6期，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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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和平只有通过国家联盟才得以实现”的“和平国际社会”的理念，①为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奠定了法理基础。②19世纪中叶，瑞士人亨利·杜南特关

于能否成立人道主义组织和制定人道主义公约的“杜南特之问”，促进了国际红十

字运动的兴起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建立，并催生了以“日内瓦四公约”为核心的

国际人道法。19 世纪末有组织的和平主义运动，开启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

篇章，产生了以“海牙法规”为代表的限制战争手段的战争法体系。1945年，苏、

美、英、中四国领导人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的理念促成了联合国的诞生，而周鲠生、

顾维钧等中国国际法学家关于联合国应重视正义和法治的建议，通过中国代表团

的修正案，被吸收入《敦巴顿建议案》，并最终成为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③20

世纪60年代，马耳他外交家A.帕多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国际海底区域是“人类共同

继承财产”的法律主张，在海洋法上引起革命性发展，最终产生了新的国际海底管

理制度。④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先进的国际法学理念，反映了

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国际治理观和国际秩序观，为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

新的价值追求和努力方向，同时也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促进国际法

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法上具有重要的引领价值和奠基地位。

进入 21世纪，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的国际社会，再次呼唤引领人类

未来发展的新理念、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恰逢其时。

（三）为国际法发展提出新的价值追求和前进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价值追求和前进方

向。近代国际法始于 17世纪初的欧洲地区，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当时主要适用

于所谓的“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他地区各国被视为“非文明国家”。西方列

强在全世界扩张势力和影响的同时，通过推行殖民地制度等方式，将其主导的

① 参见[英] H.S.赖斯编：《康德政治著作选》，金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84-99页。

② 参见[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

页。

③ See Docu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45, Vol.3, Document 1302; Vol.8, Document 151; Vol.9, Documents 203, 416, 507, 536,

571, 792, 795 and 848.

④ 参见陈德恭、高之国：《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海洋开发与管理》1985年第 1期，第

4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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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推广适用于全世界。①19世纪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非殖民

化运动的兴起，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民族独立，形成了国际法上的

一支新兴力量，这些国家开始致力于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过现行

国际法的不适应和滞后问题仍严重存在。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充满不确定性和困惑。国际治理改革在何处发力？国际法律秩序向何处发

展？各国政府在思考，国际法学界也在辩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此指明了

方向，即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大方面入手，

通过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包容开放、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指引人类社会发

展方向的战略性思想，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契合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顺

应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潮流。20 世纪以来，人的重要性在国际法中不断得到凸

显，国际法呈现出人本化的发展趋势。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突出“共商共建共

享共赢”，立足解决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公正性、民主性、包容性方面的不足，支持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为现有国际法律秩序注入更

多的公平正义元素，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塑造力，将推动国际法规范和

体制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国际新秩序

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③“冷战”后，相对平衡的两极体制终结，出现多极化趋势

和“一超多强”并存新格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加速力量消长变化，主要经济

体排位重新洗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但世界格局变化系长期量变过程，“东升西

降”只是相对而言。当前力量对比总体上仍是“西强东弱”。在国际话语权和规则

制定权方面，西方大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法与全球治理领域的

代表权和发言权明显不足，严重影响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因此，

变革呼声也越来越高。围绕国际社会新秩序，各国高度重视争夺道义和理论制高

点，意识形态纷争更显突出，软实力竞争加剧。西方抱定意识形态偏见不放，价值

观外交沉渣泛起，人权外交持续升温，反映西方传统价值观的新思潮、新主张不断

① 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0-57页。

② 参见曾令良：《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第

89-103页。

③ 参见周继业：《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人民论坛》2018年第18

期，第10-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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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人权至上”“人道主义干涉”“全球公域”“保护的责任”等理论花样翻新，对

国际法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和挑战。“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不干涉内政与保护

的责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扩大使用武力”“国内管辖与国际管辖”四组矛盾激

烈对撞。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先进的国际法理念，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

未来国际新秩序之争中占据道义制高点，扩大话语权。

（五）国际法发展的新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为国际法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动力不足是晚近国际

法逐渐发展与编纂的一大瓶颈。在经历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后，国

际法法典化进展明显放缓，国际治理改革严重滞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步

履艰难。一方面，一批已缔结的国际公约迟迟未能生效，一批重要国际公约的谈

判进程受阻；另一方面，各国在深海、极地、外空和网络等有形或无形“新疆域”的

活动，急需国际法的规范。国际法的发展既受到国际实践的驱动，也受到先进理

念的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将为破解国际

立法难题注入新动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供可行方案。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严峻

挑战，国际法的发展面临新的关键抉择。②此时，是任由单边主义横行，逆全球化

而动，摧毁作为多边主义体制基础的国际法，还是继续推动国际法的发展，更好地

维护多边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后者，既坚持维护现有的

国际法体系，又通过先进理念，引领国际法的发展方向。

（六）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③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更需要负责任大国率先行动和引领。近代以来，

① 参见黄惠康：《当代国际法的若干发展趋势》，《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

90-93页。

② 参见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和秩序理念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第5页。

③ 参见韩庆祥、陈远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新文明》，《学习时报》2017 年 6 月 26

日，第1版。

12



大国担当一直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法治的关键因素之一。①中国是

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

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②中国将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定为本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并写入国家根本大法，进而

在国际层面携手推动共建，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庄严承诺和大国的

责任担当，而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积极应对全球挑战，助力共同发展，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

历史遗留问题，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仗义执言等一系列实际行动，已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③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下，“中国将始终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④“坚定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

用。”“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伟大进程。”⑤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法内涵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含有人类社会崇高的奋斗目标

和先进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⑥还含有对世界各国有拘束力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

① 1943 年 10 月，中、苏、英、美《四国普遍安全宣言》（莫斯科宣言）提出：“为保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起见，在重建法律与秩序、创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四国将彼此协商，并于必要时

与联合国家中的其他国家商议，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莫斯科宣言所表达的世

界主要大国在战后秩序中应居于国际领导核心地位的思想一直贯穿于联合国筹建和运作的

全过程。参见[苏联]克里洛夫：《联合国史料》（第 1 卷），张瑞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5年版，第14页。

②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

2013年1月30日，第1版。

③ 参见赵小卓：《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解放军报》2017 年 11 月 1 日，第 4

版。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⑤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

2017年1月20日，第2版。

⑥ 参见何志鹏：《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红旗文稿》2018年第14期，第30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课题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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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其要义是在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当今国际社会中，按照“天下一家”的理念

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公平正义和法律规则为基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

纽带，通过各国的各自努力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同心协力，创建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超越

国家的“世界共和国”或“大一统”的世界政府，也不是抽象的超现实主义的“乌托

邦”。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

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然成员，各主权国

家拥有独立、平等、自保等固有权利，也负有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善意履约等基本

义务；与此同时，各国共享人类文明进步之福祉，共担维护天下太平繁荣之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法律内涵、明确目标和政策导向，大体上包括

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好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

引各国政府和人民为此奋斗的长远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长跑。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处理国际关系和深化全球治理的一套政策主张和行

动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等。这些是指

引各国政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方略和指南，需要各国间的互信、谅解与合作。这

部分内容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髓。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条约和习惯法的国际法义务。互相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禁止在国际关系中非法使用武力，不得干涉他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促进国际合作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律基础和基本法律遵循，对世界

各国具有法律拘束力，需要各国严格遵守。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现国际法治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①联合国宪

章及 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等宪章性国际法文件所包含的国际法基本原

则，②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体系不可或缺的，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习近平同志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

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

① 参见张晓君：《尊重国际法权威 维护国际秩序》，《求是》2018年第20期，第25-27页。

②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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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

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①与此相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国际

法上包含了如下原则。

（一）和平共处原则

持久和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也是实现命运共同体其他宏伟愿景的前

提，而没有各国间的独立平等、和平共处，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也就不可能有普

遍安全和共同繁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目标，

与联合国宪章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为首要的宗旨一脉相承。②总体上，联合

国对战后国际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当前世界，对和平的威胁始终存在，国

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从未间断，缺乏联合国安理会明确授权而对他国使用武

力也时有发生。③

将和平共处确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作为一项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和平共处集中体现了主

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也是保持人类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法律保障。各国应

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

主权平等是和平共处原则的应有之意。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成员必须共

同遵循的首要原则。其核心要素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

等成员，其主权、独立、尊严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各国均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

度和发展道路；一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世界的前途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握，在全

球治理中，各国应平等参与决策。④

和平共处原则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非法使用武力或威胁原则，相辅相

成。联合国宪章第 2条第 3项和第 4款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

2017年1月20日，第2版。

② 联合国宪章序言开宗明义：“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

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并为达此目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联合国宪

章第 1 条第 1 项规定联合国的首要宗旨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

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

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③ 参见史久镛：《国际法上的禁止使用武力》，李雪平译、黄解放校，《武大国际法评论》

2017年第6期，第1-9页。

④ 参见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3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课题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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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为实现持久和平，各国

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要摒弃冷战思维，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

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

突，有效发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

的重要作用，共同维护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

依和平共处原则，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

务，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共同推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

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

荡’。”“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

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

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①

（二）普遍安全原则

普遍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基础，也是实现持久和平的根本保障。国

泰民安是人民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没有普遍安全，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

持久和平，没有普遍持久的和平，联合国宪章其他宗旨的实现也无从谈起。同样，

仅有形式上的和平是不够的，带有战争恐怖的武装和平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

必须伴随有安全感，尤其是无战争恐惧的安全感。②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

安全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二大目标。将普遍安全确定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的新形势下对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的提升。

实现普遍安全既要坚持和强化现有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集体安全框架，也

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应对新的安全挑战。③更为重要的是，要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

2017年1月20日，第2版。

② 1941 年 6 月 12 日《同盟国宣言》（伦敦宣言）宣称：“持久和平的唯一真正的基础是，

各国自由人民自愿在一个已经摆脱侵略威胁，人人享有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世界中进行合

作。”参见《联合国手册》（第9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4-5页。

③ 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及的“普遍安全”概念，既可以指代空间维度上广泛的覆盖率，也

可以指代时间维度上的持久性。See Kant, Perpetual Peace (The Bobbs-Merril Company

Inc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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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国际互信与合作，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①在联合国系统范

围内，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安全概念共存，即霍布斯式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军事“国

家安全”概念；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层面的格老秀斯式“合作安全”概念；

“人类安全网络”、“人类安全委员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争取更大自由》所

倡导的“人类安全”概念。②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针对“人的安全”提供了权

威定义：人的安全有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免受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

威胁的安全；其二是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性的骚

扰的保护。③作为一个旨在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更加侧重于“对

人的安全普遍性的挑战”。④当前，对普遍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地缘冲突、恐怖主

义、难民问题、跨国犯罪和传染病疫情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粮食安全、网络

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⑤

国际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是当前安全领域最突出的问题。⑥1999年10月19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1269号决议，“断然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

做法”，呼吁所有国家全面执行它们已加入的国际反恐公约，鼓励所有国家优先考

虑遵守它们尚未加入的反恐公约，并鼓励迅速通过尚未通过的反恐公约，强调联

合国在加强反恐领域国际合作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强调各国、国际组织和区

域组织间加强协调的重要性，呼吁各国不庇护、不资助恐怖主义分子，加强反恐合

作。此后，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还多次通过反恐决议，⑦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

框架迅速成型并逐步完善。但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任重道远。

根据普遍安全原则，反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成员的共同义务。要统筹应对

① 参见杨万明：《论综合安全观》，《国际问题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 1-5 页；王君祥：

《论国际联合执法安全合作》，《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第 103-104

页。

② 参见[德]汉斯·京特·布劳赫：《构思联合国系统内人类安全的环境因素》，项龙译，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8年第4期，第33页。

③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Dimensions of Human Security 2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④ 参见柳建平：《安全、人的安全和国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59页。

⑤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Dimensions of Human Security 2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⑥ 参见潘志平：《中国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99-112页。

⑦ 例如，《全球努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宣言》，UN，S/RES/1377；《打击恐怖主义》，UN，S/

RES/1368；《国际合作防止恐怖主义行为》，UN，S/RES/1373；等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课题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构建

17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1期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双重标准”。要坚持预

防与惩治相结合，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加强各国反恐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建

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1997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和 1999年制止向恐

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及反劫机、反劫船、反对劫持人质、保护大陆架固定平

台、保护核材料、禁止使用可塑炸药、保护受国际保护人员等一系列反恐公约应得

到各国严格遵守。

当前，难民危机对普遍安全的威胁加剧，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

战之一。难民问题不仅困扰产生难民的国家，对难民涌入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

有重大影响。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全球难民数量已超过千万，创下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记录。①国际社会要根据有关难民问题的国际法，通过加

强国际合作，有效加以应对。1951 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为妥善解决

难民问题制定了基本法律框架，各缔约国应善意履约，确保难民法的平等统一适

用。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问题都同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解决难民问

题的根本之策。当事各方要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冲突，其他各方应该积极劝和促

谈，尊重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

为确保普遍安全，还应持续推进国际裁军进程，②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武器

化，③进一步完善有关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管制，④慎重而踏实

地进行相关国际立法。

从更长远的目标看，还要继续稳妥推进“无核化”世界。迄今，国际社会已先

后缔结《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963）、《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1968）、《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等国际公约，多边核不扩散法律

体制总体稳定牢固，但近年来在国际核裁军领域，有核国家与多数无核国家间在

① 2018 年 6 月 19 日，联合国难民署发布《2017 年流离失所问题全球趋势报告》。该报

告显示，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使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再创历史新高。截至2017年底，

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为6850万，仅2017年就有162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② 参见联合国大会“关于常规武器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信息”的第 61/79号决议，UN，

A/RES/61/79.

③ 参见联合国大会“关于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第 61/75 号决

议，UN，A/RES/61/75；“关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第 72/27 号决议，UN，A/RES/72/

27；“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第72/26号决议，UN，/RES/72/26.

④ 参见联合国大会“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合作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努力”

的第56/24号决议,UN，A/RES/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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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一步推进核裁军的问题上矛盾十分突出。①这一问题应在普遍安全原则的

指引下，综合、稳妥地加以解决。中方充分理解相关国家希望早日实现无核武器

世界的愿望，但应坚持在现有多边裁军机制下处理，另起炉灶、破坏协商一致原则

可能只会适得其反。②

（三）共同繁荣原则

共同繁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也是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物质保

障。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

有之意。③将共同繁荣确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原则，是联合国宪章

确立的促进国际合作宗旨及平等互利原则的延伸和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历来是提升人民满足感的重要条件，也是各国政府对人民应尽

的责任，而进行持久有效的国际合作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发展权利宣

言》规定：“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制定适当的国家发展政策，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

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

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国家

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各国有义务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

合作。”④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经济与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会员国“务当同心协力”。联合国宪章第 1条第 3项专门规定，“促成国

① 2016年 10月，奥地利、墨西哥等国推动第 7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就禁止核

武器谈判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四个有核国家投了反

对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投了弃权票。2017年 3月，该谈判进程正式启动，有 130多个国家

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拉国家。主要有核国及多数北约成员国均未参加。2017年 7月 7

日，联合国大会以 122票赞成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要求全世界各国立刻停止几乎所有

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如研发、制造、生产乃至持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

国拒绝参与投票。2018年 10月 29日，中、俄、美、法、英五国发表声明，共同反对《禁止核武器

条约》。该声明强调，五国一直在按照 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核武器进行削减。该条

约在防止核武器的威胁扩散到全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控制了核战争的风险，还给民

用核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框架，造福了人类。五国一致强调，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是各

国共同的目标——只要这不会损害世界的安全。该声明表示，“恰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

反对《禁止核武器条约》”，理由是，“我们坚信只有考虑国际安全形势，一步步来，才是实现一

个无核武器世界的最佳办法”。

② 参见黄惠康：《国际法的发展动态及值得关注的前沿问题》，《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

1期，第7-8页。

③ 参见钟声：《为实现共同繁荣携手前行》，《人民日报》2017年11月6日，第3版。

④ 参见《发展权利宣言》第2条第3款，第3条第1款、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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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联合

国宪章第九章以“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为题，专门就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文

化、教育等领域合作的目的、义务和机构作出了规定，以此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

国际合作协调机制。

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就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追求的就是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各国有义务单独地和集体地采取

步骤，制订国际发展政策，以期促成充分实现发展权利。”“为促进发展中国家更

迅速的发展，需采取持久的行动。作为发展中国家努力的一种补充，在向这些

国家提供促进全面发展的适当手段和便利时，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是至关紧要

的。”①

在促进国际合作和各国共同繁荣原则的指引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

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国际公约相继缔结，欧洲、南

美、东南亚、西非等区域还形成了各种经济合作安排。上述机构和相关法律体

制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贸易、稳定全球经济、维护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作出了

重要贡献。

从长远发展看，还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引导经济

全球化健康发展。

（四）开放包容原则

开放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基础，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将开放包容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

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及“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

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宗旨的弘扬和发展。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生机勃勃、开放包容的体系。不同地理区域、历史文

化、社会制度、经济体量、发展阶段的国家，只要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

就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加强合作、谋求共赢，维护和拓展各自正当国家利益，

并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应有贡献。”③

① 参见《发展权利宣言》第4条第1款、第2款。

② 参见何志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人权的贡献》，《人权》2017 年第 5 期，第 1-6

页。

③ 参见王毅：《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6年5月31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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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角度认识开放包容原则，首先要克服偏执的“西方文明优越论”。“文

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

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

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①“中国历来主张维护文明多样性，倡导尊

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对抗冲突，推

动不同民族、文化、宗教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求同存异、和谐共处。”②不同历史和

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各国基于各自的

国情、历史和文化传承，对国际法的解释、适用和发展有不同主张。要坚持通过对

话化解分歧，形成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党同伐异，或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让文

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其次，要坚持包容的人权发展理念。各国可以根据国情和人民需要，找到适

合自己的人权保障模式。东西方在人权保护理念和实践方面存在差异，是不争的

事实。不少发展中国家重视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社会权利，一些西方国家

强调选举权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③这本来无可非议，但以保护政治权利为由，

抨击其他国家的人权体制、政治体制，甚至以粗暴手段干涉他国自主选择的人权

发展道路和模式，就与开放包容原则格格不入。国际社会应在相互尊重各国主权

和政治独立的前提下平等对话，通过合作共同促进人权发展。

事实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就是开放包容

的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尊重各国不分政治制度、宗教或意识形态，均

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

性公约》进一步确认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④而上海合作组织倡导并始终践

行的“上海精神”堪称实践中适用开放包容原则的典范。自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

织就努力超越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开创区域合作新模式，完全契合构建人类命运

①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3版。

②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

的中国答案》，《学习时报》2016年6月20日，第1版。

③ 参见李步云：《论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

6期，第 9-16页；信春鹰：《东西方人权观念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东亚人权的文化基础”国

际研讨会观点综述》，《社会科学》1996年第 10期，第 77-78页；张国斌：《求同存异中的中西方

人权探讨》，《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4期，第67-72页。

④ 参见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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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开放包容原则。①

（五）可持续发展原则

清洁美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环境

基础，也是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关系的保障。“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

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②坚持绿

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大宏伟目标，完全符

合并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原则。

从 1972 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国际社会一直努力通过法

律手段关注和解决环境问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

来》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能够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

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③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的 176个国

家的代表一致同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社会的根本目标。2015 年，联合国

大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一项新的国

际法原则。④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与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和开放包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目标，反映了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新认

知，将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具体而言，首先，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需要加强应对环境挑战的国际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造了一种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从更高层面去衡量国家

本位主义所无法衡量的大规模问题。”⑤现有的、涉及环境保护的原则和规则均强

调国际合作。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6年年度报告，目前国际环境治理最大

① 参见余敏友：《“上海精神”彰显国际法新理念》，《人民日报》2018年 7月 30日，第 16

版。

②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

2017年1月20日，第2版。

③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World Com-

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http://www.un-documents.

net/wced-ocf.htm, visited on 15 November 2018.

④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所有国家，包括穷国、富国和中等收入国家，共同采

取行动，促进繁荣并保护地球。而千年发展目标仅面向发展中国家。《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覆盖面更广，包括应对不平等、经济增长、体面工作、城市和人类住区、工业化、海洋、生

态系统、能源、气候变化、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和平与正义等方面的宏伟目标。

⑤ 罗欢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国际法理念的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 2

月7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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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缺少政治意愿和公众的参与。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17），也

指出需要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②目前，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有超过 100 个伙伴，它们来自商业界、智库、学术界、妇女群体、土著团

体、青年团体等。这些合作伙伴基本构成以联合国为主导、主权国家为主体、多边

合作共赢为依托和平等伙伴关系为轴心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并将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视为全球治理的根本价值诉求。但是，仍有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荒漠

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挑战采取“漠不关心”“只取不予”“多取少予”的态度；

一些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借口行贸易保护之实；一些国家对气候变化等国际社会共

同环境挑战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试图“搭便车”。对此，国际法仍须继续强化

国际合作的规则和机制，为应对全球环境挑战提供更为有效的制度保障。

其次，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需要构建更为综合的环境治理体系。当前，环境

与贸易、发展、人权、移民、安全等议题的交叉关联度不断上升，呈现跨领域交融态

势。这也需要不断加强现有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专门的环境条约，提

高具体领域的协调能力。进而言之，要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

方式，平衡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自“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的国际进

程启动后,在联合国框架下，各会员国围绕 2015年后发展议程开展政府间谈判,各

项工作全面铺开,呈现“多轨并进”的谈判格局。③协商谈判主要由政府间谈判和

联合国系统组成；此外，联合国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开展了广泛的咨询和倡议

活动,收集不同利益方的观点,评估人们对新的发展议程的期待,力争包括非政府

组织、私营部门、学术团体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磋商。④

再次，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需要发达国家更多的历史担当。与发达国家相

比，发展中国家离“清洁美丽”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除各国环境治理意识和能力

差异的现实因素外，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及对发展中国家长期掠夺的

① UNEP, UN Environment 2016 Annual Report: Empowering People to Protect the

Planet,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annual-report/un-environment-2016-annual-repor

t-empowering-people-protect-planet, visited on 15 November 2018.

② UN，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7, https://www.un.org/develop-

ment/desa/publications/sdg-report-2017.html, visited on 15 November 2018.

③ 参见孙新章：《中国参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16年第1期，第1-7页。

④ 参见陈迎：《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进展与展望》，《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4年第5期，第1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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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素也不容否认。发达国家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继续在应对

全球环境挑战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同时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更多支持。1992 年《里约宣言》原则七宣布：鉴于造成全球环境退化的原

因不同，各国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它们的社会给全球

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它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资金，它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

力中负有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3条第 1款规定：“各缔约方应当在

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

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

影响。”此外，发展中国家也应各尽所能，包括加强南南合作，为应对全球环境挑战

作出更大贡献。《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各方要共同推

动该协定实施。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与方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

才能实现的目标，因而必然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结构，短时间内不会改变，民族主义倾向和强

化国家主权的要求仍将持续。①国际关系仍将主要由“国家利益至上”法则支配，

如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②当各国的利益趋向一致时，国际合作就

受到推动；当国家利益相互抵触时，争端随之发生。若争端不能依和平方式加以

解决，就可能导致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国际实践表明，各国尤其是大国尚未完全

放弃将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实施权利或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仍然存在。③在此大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不断凝聚共识，更

需要各国持之以恒的共同努力。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首倡者，中国必将坚持身体力行，发挥先锋和示

范作用，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重要实践平台，坚持新型国际关系和中国特色国际法“两轮驱动”，

① See H. Lauterpacht,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62（Archon Books

1968）.

② 参见蔡拓：《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6期，第4-14页。

③ See C. Wilfred Jenks, The Common Law of Mankind 17 （Praeger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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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又体现大国责任担当，维护和推进国际社会

整体利益。

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为此，需要主动做好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的对外阐释，不断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推动通过具体国际规则加以体

现和落实，使这一思想真正落地生根。这就要求我们以更高水平、更高格局运筹

国际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统领下，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

（一）强化国际法对国家整体外交的支撑，切实提升外交中的规则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法工作在国家整体对外工作大局中积极作为，为改革

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发挥了重要作用。①中国在外交工作中也积极运用国际法，

妥善应对诸如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中美贸易争端此类重大敏感问题，尊重规则、运

用规则、发展规则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随着我国国家地位和影响力不断

提升，我国与国际法之间的磨合、调适也将进入新阶段，我国国家实践对国际法发

展的影响力也将更为明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客观上更进一步要

求高举国际法的旗帜，②既要准确把握现有国际法，也要准确把握国际法的发展趋

势，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基础，主动引领国际法的发展方向。

（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引，全方位推进中国国际法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国际法领域积极作为，日益形成鲜明中国特色，包括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坚持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坚持“义利并举、以

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在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大国担当。随着我国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实践的发展，我国国际法理论的特色将更为鲜明。

要立足我国外交理论实践的传承和发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对世界

法治文明兼收并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③不断提炼、梳理中国特色国际法观，使

我国外交实践更好体现公平正义元素。

（三）更加主动运用国际法，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向世界提供的全球治理方案。习近平主席在多

个重要多边场合一再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

① 参见《杨洁篪出席“改革开放 40 周年国际法工作座谈会”》，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2018-12/28/c_1123918741.htm，2019年1月18日访问。

② 参见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页。

③ 参见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课题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构建

25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1期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我国应主动将我国

国际法理念和主张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衔接，在坚持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相关原则、规则、制度的发展，更好应对国际社会

的共同挑战。妥善应对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流”，坚定维护多边体系和国

际公平正义，为国际秩序的健康稳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积极推进在海洋、外空、

网络、极地、气候变化等领域规则制定中探索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方式和

路径，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四）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不断创新国际法实践

新时代我国利益与外部世界更为交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国

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也将不断拓展。我国应从国际秩序的高度看待和评估新时

代国家利益，既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又主动塑造和维护和平、稳

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我国宜全力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完善中国与周边国

家间的友好合作条约，服务和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一带一路”争端解

决机制的建设，既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提供法治保障，又切实发挥“一带一路”

建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台作用；主动将国际法融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拓展

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实践，不断巩固外交实践成果，丰富外交关系内涵。

（五）更加积极主动探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

题提出国际法解决方案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亚丁湾护航，并且在伊核、朝核、叙利

亚等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与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上升密不可分。随

着我国不断向强国目标迈进，我国越来越需要更加积极主动推动相关热点问题的

解决，作出大国应有贡献，更加主动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积极提出解

决相关热点问题的国际法方案。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写入安理会关于阿

富汗问题的决议，也被成功纳入联合国有关安全、经济和人权决议。我国应积极

探索在相关热点问题解决中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国际法方案，争取形

成有中国特色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模式。

（六）主动对外阐释中国国际法主张，用国际法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来，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章多次阐述了中国对重大国际

法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特别是我国在重大国际法问题上主动发声，发表《中俄关

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使国际社会对我国国际法立场主张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我国应主动、全方位讲清这一思想的国

际法内涵，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避免将这一思想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强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是各国的大合唱。向世界表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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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我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在对外宣介和阐释过程

中，既要坚持“四个自信”，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以外界易于接受的方式、运用通

用的国际法话语和科学方法讲清中国主张，确保扎实有据，避免停留于空洞口

号和自说自话。

（七）不断加强中国国际法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努力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的国际法叙述者和贡献者

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在国际法领域形成共识，离不开国际法

人才和智库的作用。对国际法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带来国际法发展的新

起点；对中国的国际法工作者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将带来推进中国国际

法工作的新起点。从国际法角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世界各国国际法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中国是这一思想的首倡者，中国的国际法工作者肩负着

更为重要的使命。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国际法人才队伍培养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不断提升。但是，仍然应当看到，目前国际法人才的国际

化水平、国际法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还存在明显短板，因此，我们须加

强、加快高端国际法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提升我国在国际法领域的整体实力

和影响力。

六、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法治下的共同体。①良法是善治的基础。人类命运共

同体需要用国际法来明辨是非、建章立制、保障权利、定纷止争，而维护、促进和加

强国际法治是国际社会各成员应有的责任，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

应有之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表达了中国为世界前途与命运构划的理想和目标，

也构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因此必将深刻

影响中国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国际社会也将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通过规则、制度，为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将高举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

旨，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发展，为世界和平、人类共同发展作出

① 参见李赞：《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原理与路径》，《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 6

期，第48-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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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贡献。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via
International Law

Abstract: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nnotation in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ctively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specif-

ic areas of global governance are not only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advanc-

ing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a common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yers.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plomatic policy in the new era. It has a solid foundation in interna-

tional law and represents advanced legal concepts, which has refreshed the val-

ue and ori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well as enhanced the discourse pow-

er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alls for fur-

ther advocacy and practice of a series of important principles such as peaceful

coexistence, universal security, shared prosperity, inclusiveness and toler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

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ies in raising the awaren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rules in diplomacy, cultivating talents, condensing discourse, stimulating in-

ternational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ly solv-

ing global and regional hot issue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should form a con-

stant and full cooperation and take active efforts to create a world that can car-

ry the beautiful dreams of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law; global governance;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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